
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豹骨使用有关事宜的通知 PDF

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9_A3_9F_E5_c80_323424.htm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

理局关于豹骨使用有关事宜的通知（国食药监注[2006]118号

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药品监督管

理局）：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，自2006年1月1日起我国

已全面禁止从野外猎捕豹类和收购豹骨。为妥善解决濒危保

护动物药材豹骨的使用问题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一、

为避免药品生产企业的经济损失，对药品生产企业现有库存

的豹骨，准许其继续使用完毕。 二、对非内服中成药处方中

含豹骨的品种，一律将豹骨去掉，不用代用品。去掉豹骨后

的中成药品种涉及质量标准需要修订，药品包装标签、说明

书需要修改的，应按药品补充申请注册事项的相应要求上报

资料。质量标准修订的技术审核工作由国家药典委员会统一

负责。 三、对内服中成药处方中含豹骨的品种，有关药品生

产企业可根据具体品种的有关情况，按药品补充申请注册事

项“替代或减去国家药品标准处方中的毒性药材或处于濒危

状态的药材”的有关要求上报资料，技术审核工作由国家药

典委员会统一负责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